
（第十七批   2024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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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2XL202411

20069

锡林浩特市杭盖办事
处新康村奶牛养殖
区，原铬矿冶炼厂院
内作业车辆存在扬尘
污染问题。原铬矿冶
炼厂区西侧500米处
煤场院内作业车辆存
在扬尘污染问题。锡
林三电厂储煤场密闭
性差，煤炭装卸时粉
尘溢出。锡林三电厂
拉煤车辆还存在沿途
遗撒问题。

锡林浩特
市

大气 部分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 43.985961°,东经116.123085°。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锡林浩特市杭盖办事处新康村奶牛养殖区 ，原铬矿冶炼厂院内作业车辆存在扬尘 ”的问题属实
。经现场核查，“锡林浩特市杭盖办事处新康村奶牛养殖区 ，原铬矿冶炼厂院”实为锡林浩特市华东耐火材
料厂建筑生活垃圾再生及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 （一期）工程项目。2024年8月7日，取得锡林浩特市生态环境
分局环评批复（锡市环表〔2024〕32号）。在平整场地、对原厂区内遗留的约3万立方米开槽废土进行清理、
装卸过程中产生粉尘，目前已清理废土约2万立方米，剩余约1万立方米废土待清理。
    2.关于“原铬矿冶炼厂区西侧500米处煤场院内作业车辆存在扬尘污染 ”的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
“原铬矿冶炼厂区西侧500米处煤场院”实为翟建慧煤站，存有煤矸石约8000吨，该煤站用地性质为工业用
地，建设了挡风抑尘墙，部分煤矸石使用抑尘网进行了苫盖 。按照2021年1月1日国务院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
门公布施行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第五十项社会事业与服务业第 111条，“批发、零售市
场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及以上且涉及环境敏感区的 ”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该地区非环境敏感区，因
此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现场检查发现，该煤站部分挡风抑尘网存在破损情况和煤矸石苫盖不完全的
情况。
    3.关于“锡林三电厂储煤场密闭性差，煤炭装卸时粉尘溢出”的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锡林三电厂
储煤场”实为内蒙古能源集团公司锡林浩特热电公司全封储煤仓 。2019年4月，全封闭式储煤仓开始建设；
2021年正式投入使用，设计储煤量20万吨。现场检查时生产用煤均全部进入全封储煤仓内储存 ，未发现粉尘
溢出。同时，调阅了该厂2024年9月4日企业自行监测报告数据，厂界共设总悬浮颗粒物（TSP）4个监测点，
检测结果分别为0.125、0.3、0.302、0.312mg/m³，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中无组织排放限值1.0mg/m³要求。但在仓内卸车时，仓内存在粉尘，因全封闭式储煤仓密闭性原因 ，在大风
天气下，仓内煤粉会有溢出情况。
    4.关于“锡林三电厂拉煤车辆还存在沿途遗撒 ”的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锡林三电厂拉煤车辆沿途
”地点为由锡林浩特市政府出资建设的高等级水泥运输专线 ，全长约1公里，主要承担内蒙古能源集团公司锡
林浩特热电公司发电用煤的运输 ，同时也是通往欣康奶牛村其中的一条道路 。经调查，内蒙古能源集团公司
锡林浩特热电公司原煤来自于锡林浩特市西三号露天矿 ，通过自动装车线装载，运载车辆均安装了电动苫盖
帘。但在原煤运输车流量较大时，部分车辆下路行使，存在颠簸遗撒情况。

    为进一步做好该区域相关问题的整改工作 ，锡林浩特
市已要求锡林浩特市华东耐火材料厂建筑生活垃圾再生及
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程项目在平整场地时，加
强洒水降尘，如遇大风天气严禁施工；要求翟建慧煤站对
已经破损的挡风抑尘网进行修复，对未完全苫盖部分煤矸
石进行苫盖；要求内蒙古能源集团公司锡林浩特热电公司
在全封闭式储煤仓进行卸煤过程中进行洒水降尘 ，大风天
气停止作业；责令内蒙古能源集团公司锡林浩特热电公司
严格落实运输道路降尘措施，加大运煤专线洒水抑尘频
次，加强司机规范操作管理，往返运煤车辆行在此路段减
速慢行，限速25km/h减少路面扬尘，不得下路行使。

无

2
D2XL202411

20070

锡林浩特市赛罕牛场
（万亩基地）往北5
至6里路东，华北石
油二连分公司建设的
蓄水坑破坏牧民草场
（ 位 于 014 号 油 井
旁）。

锡林浩特
市

土壤 基本属实 阶段性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 44.018587°，东经116.110757°。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经调查，“华北石油二连分公司建设的蓄水坑 ”位于宝力根苏木哈那乌拉嘎查牧民双某草场内 ，为华北
石油二连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油公司）2018年建设，占地面积约100平方米，该蓄水池建设时已办理临时占用
手续，华油公司与双某约定每年对其给予 6000元补偿。2020年11月，临时占用手续到期，华油公司计划对该
蓄水池进行拆除并恢复植被，双某要求华油公司给予一次性补偿后才可以进行植被恢复 ，双方因补偿金额问
题一直未达成一致，导致该区域一直未进行植被恢复。

    2024年11月3日，锡林浩特市林草局组织华油公司与
双某进行沟通调解，经现场调解，华油公司同意给予双某
一次性补偿25000元。2024年11月4日，华油公司开始对该
蓄水池进行拆除，预计2024年11月10日拆除完毕，待气候
条件允许后进行恢复植被。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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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2XL202411

20071

锡林浩特市学府家园
15号楼后，高压变压
器存在辐射问题，而
且噪音扰民。

锡林浩特
市

辐射 不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 43.903446°，东经116.047354°。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024年11月3日，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
检测机构对投诉地点15号楼北侧高压变压器产生的辐射和
噪声情况进行现场布点检测。
    1.辐射检测情况。第三方检测机构在变压器的南侧与
北侧布设了2个辐射监测点位（1.北纬43.903446°、东经
116.047354 ° ， 2. 北 纬 43.903605 ° 、 东 经
116.047196°），现场工频电场监测结果为：0.1571V/m
、0.1592V/m，工频磁场检测结果：0.0005μT、0.0006μ
T。现场查看变压器频率为50Hz，依据《电磁环境控制限
值》（GB8702-2014）中公共暴露控制限值（4000V/m，
100μT）。辐射监测结果达标且远低于控制限值 。
    2.噪声检测情况。在距离噪声源最近的15号楼1单元
101室北卧室布设1个噪声监测点位（北纬43.903427°、
东经116.047212°），监测时间为21时21分-21时31分，
噪声监测结果为：29dB（A），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一类环境噪声限值（昼间55dB（A），
室内监测，限值降低10dB（A）评价，即为45dB（A）），
噪声检测结果达标。
    在现场监测结束后，当场告知住户检测结果，住户在
《噪声测量记录表》上签字确认。

无

4
D2XL202411

20072

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
淖尔苏木吉嘎苏太嘎
查内蒙古综合恒睿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养牛
场（乌拉盖东赛罕花
路86公里处），牛粪
随意堆放，将40-50
头死牛随意挖坑掩埋
于厂区外。

东乌珠穆
沁旗

生态 部分属实 阶段性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 45.732530°，东经119.3547980°。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淖尔苏木吉嘎苏太嘎查内蒙古综合恒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养牛场 （乌拉盖
东赛罕花路86公里处），牛粪随意堆放”的问题属实。
    举报人所反映的东乌珠穆沁旗呼热图淖尔苏木吉嘎苏太嘎查内蒙古综合恒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实为中
禾恒瑞（内蒙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20日在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注册成立 ，经营范围包
括：牧业养殖，牛羊肉、饲草料销售等。2018年以来，中禾恒瑞（内蒙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东乌珠穆沁
旗呼热图淖尔苏木扎格斯台嘎查，相继与6户牧民签订了草场租用合同（租用扎格斯台嘎查民某某和德力格尔
其某某草场 3900亩、布某某1397亩、巴某某6990.7亩、占某某7830亩、乌某某7126.875亩、哈某某
1800亩），累计租赁草场面积共计29044.575亩，以草原散养方式养殖安格斯肉牛 490头。根据《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第二章畜牧业类别中的第三条规定 ：存栏生猪2500头及以上无出栏量
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应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折合肉牛计算，1头肉牛=5头猪），该养殖户牲畜养殖数量达
不到规模化养殖，无需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现场核查时，发现该养殖户养殖的安格斯牛全部在
租赁草场内以散养形式进行养殖，养殖户牛舍周边有无序堆存的 2处共50平方米面积的牛粪堆，其他区域零散
分布。从呼热图淖尔苏木近期牧业调查数据核实 ，该养殖户牲畜数量未出现超载过牧情况 。经与养殖负责人
了解，春、夏、秋3个季度，基本以散养形式养殖，牛粪在租赁草场内自然分解。冬季，主要采用集中投喂饲
草料方式，对牛粪采取日产日清，集中收集堆存，待天气转暖后，一部分牛粪进行外运处置，另一部分堆存
用于冬季取暖燃料。
    2.关于“将40—50头死牛随意挖坑掩埋于厂区外”的问题部分属实。经与养殖负责人沟通了解，该养殖
户自经营以来，每年死亡牛数量大约为5—8头，死牛进行焚烧并将尸体涂撒石灰后同一地点掩埋处置 ，未随
意掩埋处置。现场核查时，发现该养殖户近日死亡的1头牛存放于牛棚西侧，未进行无害化处置，现场要求养
殖户立即规范处置死畜。

    下一步，一是按照《东乌珠穆沁旗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规划（2021—2025年）》有关规定，东乌珠穆沁旗农牧部
门联合呼热图淖尔苏木政府，责成养殖户将畜舍产生的粪
污清运至附近粪污收集点进行处置 ，避免出现随意乱堆乱
放问题，提升养殖户牲畜粪便规范化处置水平 。同时，通
过现场培训指导等有力措施，切实提高集中处理率和种养
结合资源化利用率。二是东乌珠穆沁旗农牧部门联合呼热
图淖尔苏木政府，强化对该养殖户宣传、指导和培训力
度，提升该养殖户牲畜疫病防控能力，出现牲畜死亡时不
得随意掩埋，应及时运送至牲畜无害化处置场所进行规范
处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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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2XL202411

20073

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
向东至新康村的 1.8
公里土路，拉煤车辆
来往密集，扬尘问题
严重，影响新康村村
民正常生活。

锡林浩特
市

大气 基本属实 未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 43°98′49″，东经116°14′31″。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
    经核查，“锡林大街向东至新康村的1.8公里处”位于锡林大街北侧，连接欣康村与锡林大街，长度约为
1.8公里，宽度约为8至10米，辐射周边居民300余户、500余人。该道路于2000年修建，主要用于该区域居民
出入。经杭盖街道办事处现场核实，日均车流量约为600余辆，大部分为万亩基地农户、商贩及欣康村住户来
往车辆，存在拉煤车辆经过情况，因道路年久失修，在车辆经过时确有扬尘现象产生。

    为进一步做好整改工作，2024年11月3日锡林浩特市
要求住建部门实地核查该道路情况并制定维护方案 ，因近
期气温下降，不具备大规模施工条件，采取铺垫方式先行
进行简易处理，计划待2025年春季对全路段进行混凝土覆
盖施工，并做好日常维护工作，确保此问题全面整改到位
。

无

6
D2XL202411

20074

太仆寺旗红旗镇红旗
村 ， 2024 年 9 月 开
始，阳光淀粉厂存在
粉尘污染问题。

太仆寺旗 大气 不属实 已办结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地点坐标为北纬 42°0′1″，东经115°1′50″。反映的内容不属实。
    经查，问题中反映的阳光淀粉厂为太仆寺旗阳光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该公司位于太仆寺旗红旗镇红旗
村，于2016年办理环评常态化管理，主要从事马铃薯淀粉加工及销售 。该公司为季节性生产企业，于2016年
10月28日在原太仆寺旗环保局登记备案并纳入常态化管理 《关于太仆寺旗阳光淀粉加工项目环保备案的通知
》太环字(2016)60号。2024年生产季自9月12日开始，10月20结束，共生产39天，生产产品主要为马铃薯淀
粉，生产工艺流程包括马铃薯预处理 （冲洗）、破碎、离心提取、除沙、浓缩精制、脱水、干燥、包装等工
序。该公司生产设备全部在封闭式厂房内 ，马铃薯淀粉生产线为全封闭流水线 ，从进料到封包，全生产过程
均在封闭环境中进行，无粉尘产生及外排生产环节。生产期间，该公司开展污染物委托监测，2024年10月18
日，由内蒙古三方监测环保有限公司出具编号 SF2410041的检测报告，有组织废气锅炉废气排口，参照《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标准限值颗粒物50mg/m，实际检测3次均为21.266mg/m3、厂界无组织
废气总悬浮颗粒物 (mg/m3)，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为 1.0
(mg/m3)，实际检测3次平均值为0.59(mg/m3)、环境空气检测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标准
限值0.30mg/m3，实际检测值为0.090(mg/m3)，检测结果未超出限值，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下一步，太仆寺旗将进一步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力
度，督促相关企业严格履行环保主体责任 ，正常运行污染
物防治设施，确保达标排放，同时加强与群众的沟通，积
极处理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信访问题 。

无


